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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开展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咨询统计调查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:

根据«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咨

询统计调查的通知»(建办标函〔２０２５〕５号)要求,为做好２０２４年

度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统计调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填报范围

凡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,且在２０２４年已开展

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,均应按照«工程造价咨询

统计调查制度(２０２２版)»(附件１)要求,认真填报２０２４年度工程

造价咨询统计调查数据.填报工作以企业法人为单位,分支机构

数据由总公司汇总上报;独立法人子公司数据,由子公司自行填

报,母公司不汇总子公司数据.

二、填报要求

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须按照规定时限,登录“工程造价咨询统



计调查系统”(http://zaojia．jianshe９９．com/cecaop/login/view．

do? op＝goLoginTongji),完成各项统计数据的填写与自校.将

系统数据打印形成书面报表(即建造１、２、３、４表)加盖企业公章

后,连同企业２０２４年度利润表、资产负债表及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

咨询企业咨询成果年报表(附件２),报送至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

市造价管理机构审核,审核通过后,再登录系统提交上报.企业要

及时关注数据审核状态,未通过审核的,要及时根据审核原因修订

数据后重新上报.

三、注意事项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高度重视工程造价咨询统计调查工

作,加强监督指导,组织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认真学习统计法和

工程造价咨询统计调查制度,督促企业按时、准确填报数据,做好

数据审查.请于２０２５年３月２日前将本市收集的２０２４年度工程

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年报表 Excel版打包发送至zhouyu＠

shandong．cn;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统计汇总资料(附件３、４),连

同统计工作总结,加盖公章后报省工程建设标准造价中心.

截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２日,企业在系统内仍未填报数据的,一律

视为迟报.对于迟报、拒报、瞒报统计资料的企业,省住房城乡建

设厅将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»和有关规定严肃处理,其行

为将计入企业信用不良记录.

四、其他

统计调查工作如遇问题,请及时与省工程建设标准造价中心

—２—



联系.

联系人:刘震南、周玉,联系电话:０５３１－５１７６５５０４;技术支持

北京正保咨询:０１０－８２３２６６９９.

附件:１．工程造价咨询统计调查制度(２０２２版)

２．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年报表

３．已报送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企业名单

汇总表

４．未报送２０２４年度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企业名单

汇总表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６日

　　(此件主动公开)

—３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87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4720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6890.htm













	
	一、总 说 明
	二、报 表 目 录
	三、调 查 表 式
	（一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基本情况

	四、主要指标解释
	（一）建造1表 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基本情况
	（二）建造2表 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人员情况
	（三）建造3表 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业务情况
	（四）建造4表 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财务状况
	（一）企业和个体登记注册类型

	（二）向国家统计局报送的统计资料清单
	（三）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




